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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每一缔约方负责保障在另一缔约方海关区域或第三国海关区域起源的商品的过境运
输，该商品被指定运往另一缔约方或第三国的海关区域，但涉及缔约方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形除外。
每一缔约方将为出口商、进口商或承运人提供所有必要的设施和服务，以保障过境安全，其条件不
得劣于提供给本国出口商、进口商和承运人或任何其他第三国的设施和服务。

缔约方同意，通过任何种类的运输方式实施的过境关税，包括处理关税，将具有经济合理性。

第10条
本协议不妨碍任何缔约方实施国际实践中被视为必要以保护其根本利益且对于履行其作

为国际协议参与方或拟成为参与方的国际协议所必需的措施，如果此类措施涉及以下方面：

-�国家安全利益相关信息；-�武器、弹药、军事装备的贸易；-�防御
需求的调查和生产；-�核工业应用的材料和设备的供应；-�保护公共
道德和公共秩序；-�保护工业或知识产权；-�黄金、白银或其他宝石
和金属；-�保护人类健康、动物、植物和环境。

第11条
为实施向第三国出口管制的协议政策，缔约方将举行定期磋商，并采取相互同意的措施

以建立有效的出口管制系统。
第12条

本协议的规定取代了缔约方之间缔结的先前协议中不相容或相同的条款的规定。
第13条

缔约方之间的争议，涉及协议条款的解释和应用，将通过谈判解决。缔约方将努力避免
在相互贸易中产生冲突。缔约方确定，因两国经济实体之间的商业联系和交易的实施和解释
而产生的索赔和争议，属于在缔约方领域或由缔约方确定的第三国领域设立的仲裁的管辖范
围，如果通过磋商和谈判无法解决此类争议和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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